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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光伏阵列布置方式优化配置   1.0.3 大、中型并网光伏发电站建设前应进行接入电

网技术方案的可行性研究。 

 

        该条款修订主要强调大、中型并网光伏发电站要进行接入

系统可行性研究，小型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

灵活处理。 

 

第一章  总则 



光伏电站光伏阵列布置方式优化配置  
  2.1.20  额定容量rated capacity 
        光伏发电站中安装的逆变器的额定有功功率之和，
计量单位是瓦（W）。 

 

        该条款修订主要是基于光伏发电的特点，为了更直观准确

的衡量光伏发电站的交流功率而定义，计量单位是瓦（W），

而安装容量的计量单位是峰瓦（Wp）。 

 

第二章  术语和符号 



光伏电站光伏阵列布置方式优化配置  
 3.0.3  光伏发电站规模大小可按单个项目的额定容量
划分如下： 

1   小型光伏发电站：额定容量小于等于6MW； 
2  中型光伏发电站：额定容量大于6MW且小于等于30 MW； 
3  大型光伏发电站：额定容量大于30MW。 

 

        该条款修订部分主要小型光伏发电站的容量为小于等于

6MW，原规定为小于等于1MWp。同时强调规模划分按光伏

发电站的额定容量来考核，而不是安装容量。 

 

第三章  基本规定（1） 



光伏电站光伏阵列布置方式优化配置  
  
3.0.7   在既有建筑物上增设光伏发电系统，不得影响
消防疏散通道和消防设施的使用。 
 
 

        该条款修订内容为新增条款，主要强调在既有建筑物上建

光伏发电系统的安全性要求。 

 

第三章  基本规定（2） 



光伏电站光伏阵列布置方式优化配置  
 3.0.9  当光伏发电站建设与农牧业、渔业等相结合时，
应对种植物和养殖物的生长特性进行分析，合理选择
光伏组件类型、安装形式、布置高度和间距，满足农
牧业、渔业等的功能需求。 
 
 

        该条款修订内容为新增条款，主要针对光伏与农、牧、渔

等结合时，要充分考虑农、牧、渔等的需要。 

 

第三章  基本规定（3） 



4.0.3 地面光伏发电站站址宜选择在地势平坦或北高南低的场地；与建筑物
相结合的光伏电站，主要朝向宜为南向或接近南向，且应避开周边障碍物对
光伏组件的遮挡。 
4.0.4 利用山地建设的光伏电站选址宜选择朝南的山坡，坡度应满足施工和
运行的安全性要求，并综合考虑周边山体遮挡、用地属性、冲沟等因素的影
响。 
4.0.5 光伏方阵采用固定式基础的水面光伏电站的站址，应依据水体底部岩
土构成和当地水文气象条件，综合考虑施工、运行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性比较
后选择。 
4.0.6 光伏方阵采用漂浮式结构的水面光伏电站的站址，应根据工程所在地
的水深、水流、结冰、波浪、风速等自然条件，综合考虑施工和运行的安全
性和可靠性后进行选择。 
4.0.7 与设施农业相结合的光伏电站的站址，应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农作物
生长规律和特点进行选择。 
 
        以上5个条款均为新增条款，主要针对一些特殊地形地貌以及与水相结
合的站址选择要求。 

 

第四章 站址选择（1） 



4.0.8  光伏发电站站址防洪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光伏发电站的光伏方阵区按不同规划容量所对应的防洪标准应符合
表4.0.8的规定。对于光伏方阵区内地面低于上述标准的区域，应采取有效
的防洪措施。防排洪措施宜在首期工程中按规划容量统一规划，分期实施。 

                     表 4.0.8 光伏方阵区防洪等级和防洪标准 
 
 

 
 
 
        2  光伏发电站的升压配电及生活管理区防洪标准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
《35kV-110kV变电站设计规范》GB50059、《220kV-750kV变电站设计规
程》DL/T5218的要求。 
 
       该条款修订内容重点是将光伏发电站中的光伏方阵区和升压配电及生
活管理区分开规定，降低了光伏方阵区的防洪要求，提高了升压配电及生
活管理区的防洪要求。 

第四章 站址选择（2） 

防洪等级 规划容量MW 防洪标准（重现期） 

Ⅰ ＞500 ≥50年一遇的高水（潮）位 

Ⅱ ≤500 ≥30年一遇的高水（潮）位 



5.3.3 光伏方阵按最佳固定倾角布置的大型光伏发电站，应设置
最佳固定倾角面上的总辐射观测项目。 
5.3.4 对于有倾角可调式、单轴或双轴跟踪系统的大型光伏发电
站，宜设置倾角可调式、单轴或双轴跟踪受光面上的总辐射观
测项目。 
5.3.5 对于采用双面发电光伏组件的大型光伏发电站，可结合光
伏方阵布置方案，设置光伏组件背面的总辐射观测项目。 
 
        以上前2个条款为原条款修改，第3条款为新增，重点强调
大型光伏发电站对于不同布置方式的光伏方阵均应进行该方阵
组件受光面上的总辐射量观测，并且对双面组件也宜在组件背
面安装总辐射观测仪器 

 

第五章 太阳能资源分析（1） 



5.3.6 现场观测数据宜实时传送，并接入电站监
控系统。 
 
 

        本系原条文修改，取消原条款对通信信道要求，新
增太阳辐射现场观测站的观测数据接入电站监控系统
的要求。目的是要解决观测和应用两张皮的问题，使
现场观测数据能及时指导智能运维工作。 
 

第五章 太阳能资源分析（2） 



6.2.1  通过35kV及以上电压等级并网以及通过10kV电压等级与
公共电网连接的光伏发电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光伏发电站
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GB/T 19964的要求。 
6.2.2  通过10（6）kV电压等级接入用户侧以及通过380V电压
等级接入电网的光伏发电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光伏发电
系统接入配电网技术规定》GB/T 29319的要求。 
 
        以上2个条均为新增条款，重点说明了本规范和两个接入系
统规范的相互衔接关系。6.2.1条款主要针对大、中型光伏发电
站，6.2.2主要针对小型光伏发电系统。 

 

第六章 接入系统（1） 



6.4.3与电力调度部门之间进行数据通信的光伏发电站
二次设备及系统应满足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护要求及
国家电力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本条为新增条款，重点强调光伏发电站与电网之
间的通信安全和防护要求。 
 

第六章 接入系统（2） 



7.1.4  光伏发电系统中光伏方阵与逆变器之间的容量配
比应综合考虑光伏方阵的安装类型、布置方式、当地
太阳能资源情况、光伏方阵至逆变器的各项损耗等因
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光伏方阵的安装容量与
额定容量之比不宜超过1.8。 
 

        本条系原条文修改，重点规定了安装容量与额定容
量之间的关系，并规定了超配的适宜比例的上限值。 
 

第七章 光伏发电系统（1） 



7.2.7 与建筑相结合的光伏发电系统的组串式逆变器宜设置电弧
检测功能，故障电弧保护装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分布式光
伏发电系统直流电弧保护标准》GBxxx-xxxx的规定。 
7.2.12  汇流箱应具有下列保护功能： 
5  与建筑相结合的光伏发电系统中直流汇流箱宜设置电弧检测
功能，故障电弧保护装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分布式光伏发
电系统直流电弧保护标准》GBxxx-xxxx的规定。 
 
 
        以上两条均为新增条款，着重规定了与建筑相结合的光伏
发电系统的逆变器和汇流箱的防直流电弧保护要求。 

 

第七章 光伏发电系统（2） 



 7.4.8 各种组合工况下的可变荷载组合值系数应符合
表7.4.8的规定。 
 

                表7.4.8各种组合工况下的可变荷载组合值系数 
 

 
 
 

 
 
 

               该条款修编内容重点强调了支架荷载组合的要求，尤
其是风、雪荷载的组合，比原条文要求有较大提高。 

第七章 光伏发电系统（3） 

荷载作用组合工况 

永久荷载+负风荷载+温度荷载 1.0 - - - 0.6 

永久荷载+正风荷载+雪荷载+温度荷载 1.0 0.7 - - 0.6 

永久荷载+雪荷载+正风荷载+温度荷载 0.6 1.0 - - 0.6 

永久荷载+施工检修荷载 - - - 1.0 



7.6.2发电量计算宜按照不大于1h间隔的逐时段发电量
累积计算。 
7.6.4  采用双面发电组件的光伏系统宜对正面和反面分
别计算后获得总发电量。 
 
        以上两条均为新增条款，主要针对发电量计算的
具体要求进行补充规定。同时，本节对发电量计算的
公式以及光伏发电系统效率的计算规定也做了进一步
修改完善。 
 

第七章 光伏发电系统（4） 



8.3.2  地面光伏发电站的光伏方阵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固定式、倾角可调式方阵位于北半球宜采用正南方向，方位角东西方
向偏差不宜超过15度，光伏方阵各排、列的布置宜使每天当地真太阳时
9:00～15:00时段内前、后互不遮挡。 
        2  采用平单轴跟踪支架的方阵，光伏方阵各排、列的布置宜使每天当地
真太阳时9:00～15:00时段内东、西向互不遮挡。 
        3  对于方阵采用倾角平单轴，斜单轴，方位角跟踪和双轴跟踪支架，应
同时考虑光伏方阵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间距，宜使每天当地真太阳时9:00～
15:00时段内东西向、南北向互不遮挡。 
        4  当土地使用条件受限时，对于固定式方阵和倾角可调式方阵，方阵倾
角和南北向间距应符合7.4.3条规定；对于跟踪式方阵，宜采用反向跟踪技术。 
        5 光伏方阵内组件的最低点距地面的距离不宜低于300mm，并应考虑以
下因素：1）当地的最大积雪深度；2）当地的洪、涝水位；3）植被高度。 
 
        本条系原条文修改，但改动量很大，原条文仅规定了固定支架方阵的布
置要求，修改条文增加了固定可调、平单轴、斜单轴以及双轴跟踪方阵的布
置要求。 

 

第八章 站区布置 



9.2.3  光伏方阵内就地升压变压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4 当多台两电平集中式逆变器接入一台就地升压变压器时，
就地升压变压器应采用分裂变压器。当多台多电平的集中式逆
变器接入一台就地升压变压器时，且逆变器具备同步控制措施
时，就地升压变压器可采用双绕组变压器。 
        6  对逆变升压一体化设备，当采用油浸式变压器时，应有
防火措施。 
 
        本条系原条文修改，其中4和6款为新增，主要针对分裂变
得选择原则，以及新型的逆变升压一体化设备作出相关规定。 

 

第九章 电气（1） 



9.9.5监控系统应采取抵御黑客、病毒、恶意代码等对系统的破
坏、攻击以及非法操作的安全防护措施，满足电力监控系统安
全防护要求。当光伏场区内采用无线通信时，接入生产控制大
区前应设立安全接入区，并按接入区要求部署安全隔离、访问
控制、身份认证等安全措施。 
 
        本次修编电气增加了发电站监控系统章节，对光伏发电站
监控系统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以上条款是其中对电力监控系统
安全防护的要求，另外有关智能监控的相关要求还在研究和讨
论之中。 

 

第九章 电气（2） 



9.10.5 光伏组件金属边框应与金属支架可靠电气连接，且单个
金属支架应至少在两端接地。当采用非金属支架时，光伏组件
金属边框应用引下线引下与接地网可靠连接。 
9.10.6 升压站的防雷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交流电气装置
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设计规范》GB/T 50064规定。 
9.10.7 室外布置的箱式逆变器和变压器等宜充分利用其箱体金
属外壳对设备进行雷电防护；当采用非金属箱体时，应设置接
闪器对设备进行防护。 
9.10.8 对水上光伏电站，不应将雷电流直接释放至水中。 
 
        以上4条主要针对电站防雷接地，其中9.10.5为原条文修改，
主要针对非金属支架的组件接地作出规定，其余三条均为新增，
分别对升压站、箱式逆变器和箱式变压器的防雷以及水上光伏
电站的接地作出具体规定。 

 

第九章 电气（3） 



9.11.11与农牧业、水面相结合的光伏发电站，电缆敷设应满足以下要求： 
         1 与农牧业相结合的光伏发电站，汇流箱和逆变设备之间的电缆宜采用
电缆桥架或电缆线槽形式，电缆桥架、电缆线槽的设置要便于通行和农事作
业； 
        2 与农牧业相结合的光伏发电站，电缆采用直埋敷设时，耕作区直埋电
缆深度宜不小于1000mm； 
        3 采用固定式方阵基础的水面光伏发电站，位于水面区域的电缆宜采用
电缆桥架或电缆线槽敷设，电缆桥架、电缆线槽的设置不应影响水域内交通
运输。 
        4 漂浮式水面光伏发电站，光伏方阵与陆上连接段的电缆宜固定在浮体
上呈蛇形敷设且满足伸缩要求。位于水面区域的电缆应具有防水、抗紫外性
能。 
 
        本条为新增条款，主要针对近几年涌现出来的农光、牧光、渔光以及漂
浮式光伏等电站形式的电缆敷设作出具体规定。 

第九章 电气（4） 



12.1.3  光伏发电站设计时设备和材料选择应有利于运
行期及运行期满后，对废旧设备和物资进行回收处理。 
12.2.4  当水面光伏发电站的就地逆变升压单元采用油
浸式变压器时，应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变压器运行和检
修时的漏油对环境造成污染。 
 
        以上两条均为新增条款，12.1.3条对电站运行期满
后的废旧设备和物资的回收处理提出了要求；12.2.4条
对油浸式防漏油提出了要求。 
 

第十二章 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 



 
        本次修编，消防章节的改动也较大，主要针对一
些新型设备，如箱式逆变器、箱逆变一体机等作出了
补充规定。同时，随着发电单元容量的增大，油浸式
箱变的油量也随之增大，因此，按消防要求事故油池
的问题变得更加凸显，消防与环保的关系如何平衡变
得更加棘手，消防章节在这些方面也做了较大的改动。 
 

第十四章 消防 



谢 谢 ！ 


